
臺中市 109 學年度特教輔導團教材編輯成果- 

「溝通訓練教材模組」發表會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心障礙組 109 學年度工作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編輯特殊需求領域-溝通訓練適性化教材，發表溝通訓練教材模組，供

本市及外縣市特教教師教學參考及使用。 

(二)透過特教輔導團結合國語文領域讀本編纂溝通訓練教材模組，拋磚引玉，

期使教師自行改編教材，增進教材編輯能力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

效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。 

(二)承辦單位：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心障礙組。 

(三)協辦單位：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、

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。 

四、研習資訊： 

(一)研習課程內容詳如附件。 

(二)研習時間：110 年 06 月 03 日(星期四)13︰30 至 16︰30。 

(三)研習地點：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晨曦樓三樓視聽教室(豐原區

豐原國小內，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)。 

(四)參加對象： 

    1、本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。 

    2、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普教教師。 

   3、名額 60 人，每校以 1名教師參與為限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至報

名截止日，若總報名人數未達錄取名額上限，則依報名先後順序，

每校得增額錄取。 

(五)研習聯絡人：臺中市立沙鹿國小周珊如老師(電話：04-26625014 分機

128)。 

五、報名暨錄取公告： 



(一)請參加教師於 110 年 5月 21 日(星期一)前，逕至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」→「研習報名」→「縣市特教研習」→「關鍵字」→「登錄單位」

→鍵入「大雅國中」後按查詢，完成網路報名程序(網址：

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)。 

(二)錄取名單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，將不另行通知；經錄取因故

無法參加者，請務必事先與承辦研習聯絡人辦理請假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研習須簽到、簽退。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，因故無

法全程出席之人員，須事先向研習聯絡人請假，並依實際出席情況核予

研習時數。 

(二)本研習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具，研習會場不供應紙杯。 

(三)另因應防疫作業，參加研習人員平日應進行自我健康管理，如有身體不

適，如發燒、咳嗽或明顯不舒服等症狀，請務必告知承辦單位以辦理請

假手續；進入研習地點前請量測體溫（發燒標準：額溫≧37.5∘C，耳

溫耳溫≧38∘C）並進行酒精消毒，研習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。 

(四)本次研習因防疫期間，校園不開放停車，請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

具前往，或請逕行停放豐原國小周邊停車格或其他收費停車場。 

七、附則： 

(一)請各校惠予參與研習人員公(差)假登記。 

(二)執行本項計畫人員與輔導團成員，工作期間由服務單位依實核予公(差)

假。 

(三)辦理是項活動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，依相關規定敘獎。 

八、經費來源： 

本次研習委請本市市立大雅國中協助至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登錄研習訊

息；相關經費由「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心障礙組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團

務工作經費」項下支應。 

  



附件一 

臺中市 109 學年度特教輔導團教材編輯成果- 

「溝通訓練教材模組」發表會 

 

110 年 06 月 03 日(星期四) 

研習地點：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晨曦樓三樓視聽教室 

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/講師 

13：00-13：30 報到 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

13：30-14：30 

溝通訓練教材模組架構 

設計理念及使用說明 

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

中教大 王淑娟教授 

14：30-15：30 溝通訓練教材模組示例 
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

中教大 王淑娟教授 

15：30-16：30 

溝通訓練教材模組試教心得分享 

教授指導、講評 

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

中教大 王淑娟教授 

16：30 ~ 賦歸  


